
石龙区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第一条 为规范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行为，合理

配置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按照《河南省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省政府第 108 号令）《石龙区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平龙政〔2025〕17

号）及国家有关规定，参照《平顶山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通

用资产配置标准》（平财办〔2013〕15 号），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

机关、政协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和财政全

额供给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配置行为。财政差额供给事业单

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其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资产是指为满足行政事业单位履行

职责需要配备的固定资产，包括：办公与业务用房、公务车

辆、办公设备、办公家具、教学科研设备和体育器材等。

第四条 本标准主要是根据区委编办核定的内设机构数

量和人员编制内实有人数，确定资产配置数量限额；按照办

公自动化要求，确定办公自动化设备基本配备标准，并参照



主流设备市场价格，综合确定资产配置价格限额；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中关于资产折旧的相关规定和设备的实际使用年

限，确定资产更新标准。

第五条 本标准是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的数

量、面积、价格等上限标准，以及最低使用年限标准。

第六条 因工作需要，确需超过本标准配置资产或者未

达到更新标准需要更新资产的，按照从严控制的原则，经主

管部门同意，报区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进行配置或者更新。

第二章 办公用房装修

第七条 公用部分：包括大厅和公共走道。装修内容包

括：地面、墙面、门窗、水电管线、灯具等。按照建筑面积，

大厅装修费用不超过 2000 元/㎡，公共走道装修费用不超过

800 元/㎡。

第八条 会议室。装修内容包括：地面、墙面、门窗、

窗帘、天花板、电路管线、灯具、网络线路等。按照建筑面

积，装修费用不超过 1500 元/㎡。

第九条 办公室。装修内容包括：地面、墙面、门窗、

窗帘、天花板、电路管线、灯具、网络线路等。按照建筑面

积，装修费用不超过 700 元/㎡。

第十条 卫生间、茶水间。装修内容包括：地面、墙面、

门窗、窗帘、天花板、水电管线、灯具、洁具等。按照建筑

面积，卫生间装修费用不超过 800 元/㎡，茶水间装修费用



不超过 400 元/㎡。

第十一条 办公用房整体装修间隔时间原则上不低于 10

年，因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办公用房损害的，经审批可以适

当提前。

第十二条 对于租赁的办公用房，原则上不允许进行整

体改造，只能进行满足办公需要的简单装修。

第三章 办公用车更新

第十三条 一般公务用车：使用年限不低于 10 年或行驶

里程不低于 30 万公里，经区财政部门批准后进行更新。

第十四条 微型面包车：使用年限不低于 6 年或行驶里

程不低于 20 万公里，经区财政部门批准后进行更新。

第十五条 因事故导致损害严重，维修费用超过车价 70%

的公务用车；车型保有量少、维修配件紧缺，导致维修费用

累计超过车价 70%的公务用车，经区财政部门批准可酌情提

前进行更新。

第十六条 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置更新标准按照

《河南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置使用管理办法》（豫财

资〔2011〕82 号）执行。

第四章 办公家具

第十七条 办公室家具

（一）地市级按照价格不超过 16000 元/人配置，包括：

办公桌椅、桌前椅、沙发茶几、书柜、衣柜、饮水机、茶水



柜、电视柜等。

（二）正县级按照价格不超过 8000 元/人配置，包括：

办公桌椅、桌椅、沙发茶几、书柜、衣柜、饮水机、茶水柜、

电视柜等。

（三）副县级按照价格不超过 6000 元/人配置，包括：

办公桌椅、桌椅、沙发茶几、书柜、衣柜、饮水机、茶水柜、

电视柜等。

（四）科级按照价格不超过 5000 元/人配置，包括：办

公桌椅、桌椅、沙发茶几、文件柜、饮水机、茶水柜等。

第十八条 会议室家具

（一）使用面积在 100 ㎡以下（含 100 ㎡）的会议室，

按照价格不超过 500 元/㎡的标准配置。

（二）使用面积在 100 ㎡以上的会议室，按照价格不超

过 600 元/㎡的标准配置。

第十九条 除办公室和会议室外，其他房间、部位配置

的家具，根据实际需要选配。

第二十条 办公家具的配置应符合简朴实用、节约资源

和环保的原则，不得配置高档和进口家具。

第二十一条 办公家具原则上应长期使用，更新标准为：

使用年限不低于 10 年。

第五章 办公自动化设备

第二十二条 计算机



（一）按照编制内实有人数（不含工勤人员），每人配

置 1 台台式电脑，专网电脑不列入配置限制。工勤人员，按

照编制内实有人数的 15%核定配置。价格不超过 5000 元/台。

（二）笔记本电脑配置应从严控制，按照不超过编制内

实有人数 25%的标准控制总量，价格不超过 6000 元/台。

第二十三条 打印机

（一）按照不超过编制内实有人数 2/3的标准控制总量。

（二）单位每个内设机构配置最大打印幅面为 A3 纸的

黑白激光打印机 1 台，价格不超过 7000 元/台；配置最大打

印幅面为 A4 纸的黑白激光打印机，价格不超过 2000 元/台。

（三）针式打印机，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适当配置，原

则上配置数量不得超过内设机构数量，价格不超过 3000 元/

台。

（四）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适当

配置，原则上配置数量不得超过内设机构数量，最大打印幅

面为 A3 纸的价格不超过 5000 元/台；最大打印幅面为 A4 纸

的，价格不超过 4000 元/台。

第二十四条 复印机

（一）按照不超过编制内实有人数 15%的标准控制总量。

（二）单位 8 人以下的内设机构，可配置最大复印幅面

为 A3 纸的普通黑白激光复印机 1 台，价格不超过 8000 元/

台。

（三）8 人（含 8 人）以上的内设机构，配置最大复印



幅面为 A3 纸的中高档黑白激光复印机 1 台，价格不超过

15000 元/台。

第二十五条 一体化速印机：根据工作需要，对外发文

量较大的单位配置 1 台，价格不超过 30000 元/台。

第二十六条 音响及多媒体系统

音响及多媒体系统包括台式电脑、调音台、功放、音箱、

话筒、投影（或大屏幕平板电视）等。使用面积在 60 ㎡（含

60 ㎡）以下的会议室，原则上不配置音响及多媒体系统；使

用面积在 60-200 ㎡（含 200 ㎡）之间的会议室，按照总价

不超过 40000 元配置；使用面积在 200-500 ㎡（含 500 ㎡）

之间的会议室，按照总价不超过 70000 元配置；使用面积在

500 ㎡以上的会议室，按照总价不超过 90000 元配置。

第二十七条 其他设备

（一）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投影机。数码照相机，

按照不超过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 6%的标准控制总量，价格不

超过 4000 元/台。数码摄像机，价格不超过 7000 元/台，每

个单位配置 1 台。投影机，价格不超过 18000 元/台，每个

单位配置 1 台，原则上配置便携式投影机。

（二）扫描仪、传真机、碎纸机、电话机。扫描仪，价

格不超过 1500 元/台，按照单位内设机构数控制总量；传真

机，价格不超过 2000 元/台，按照单位内设机构数控制总量；

碎纸机，价格不超过 800 元/部，根据工作需要配置；电话

机，价格不超过 200 元/部，根据工作需要，但不得超过一



人一部。

（三）电视机：电视机价格不超过 5000 元/台，主要配

备于会议室、值班室等部门。

第二十八条 单位内部因工作需要（财务、档案、保密

等）配置其他本标准未列设备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从严控

制、合理配置。

第二十九条 办公自动化设备的配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

部门关于安全保密的相关规定；涉密岗位配置使用办公自动

化设备前，必须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

第三十条 办公自动化设备更新标准

（一）使用年限不低于 6 年的设备：计算机（含台式和

笔记本电脑）、激光（喷墨）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打印复

印扫描一体机、一体化速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电话机、

数码相机、服务器、小型机、路由（交换）设备、网络安全

设备等。

（二）使用年限不低于 8 年的设备：碎纸机、扫描仪、

投影机、电视机、摄像机、其他摄影、摄像设备、会议室音

响系统等。

第六章 空调设备

第三十一条 办公、业务用房使用面积不超过 5000 ㎡，

原则上不予配置中央空调（基本建设立项批准除外）。安装

中央空调的，按照专业标准配置，价格不超过 8000 元/冷吨。



采用中央空调取暖和制冷的，不再单独配备空调机。

第三十二条 无中央空调的，按照下列标准配置：

（一）办公室空调房间使用面积不超过 20 ㎡（含 20 ㎡），

配置 1.5P 空调，价格不超过 3000 元/台；房间使用面积在

20-30 ㎡（含 30 ㎡），配置 2P 空调，总价不超过 4500 元；

房间使用面积在 30-40 ㎡（含 40 ㎡），配置 3P 空调，总价

不超过 6500 元。

（二）会议室空调使用面积 40 ㎡（含 40 ㎡）以下的会

议室配置 5P 空调，总价不超过 9000 元；使用面积 40-100

㎡（含100㎡）的中型会议室配置10P空调，总价不超过18000

元；建筑面积在 100 ㎡以上的大型会议室，按照实际情况综

合考虑。

第三十三条 空调设备更新标准为：使用年限不低于 10

年。

第七章 资产配置和更新

第三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或者更新资产时，必须

严格按照本文所列标准进行配置或者更新，严禁擅自超编、

超标配置或者更新资产。

第三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资产时，应严格按照规

定的资产配置程序进行报批。

第三十六条 达到更新标准需更新资产的，在办理资产

处置手续后，按照规定的资产配置程序配置资产。



第三十七条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原则上不得更新资产。

但因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造成损毁、破坏需要更新的除外。

第八章 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 办公用房构建和公务用车配置，按照国家

及市政府现行标准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标准所列设备不含专业性和涉密性的特

殊设备。

第四十条 国家对相关资产的配置有特殊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上述公务用车、办公家具、办公自动化设

备、空调设备，原则上应购买国产、节能、环保产品。

第四十二条 本标准为资产配置的最高或最低限额，主

要依据单位业务性质制定，不是必配标准，具体资产配置工

作应根据各单位需要在规定限额内实施。现有资产超过配置

标准的，区机关事务中心可对超标资产进行调整或无偿调

配，在未进行调剂之前，暂继续使用。现有资产尚未达到配

置标准的，属于数量上未达标准的，根据单位实际需要与财

力状况，逐年安排资金配置；属于价格上未达标准的，仍继

续使用，待现有资产报废处置后，新增资产按照此标准执行。

在用资产未达到规定最低使用年限的，原则上不得更新，达

到规定最低使用年限但能继续使用的，应继续使用。

第四十三条 内设机构之间工作需求差异较大的，单位



可以调剂使用资产。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配置资产，或超标、超

编配置资产的，违规配置资产由区机关事务中心统一调配，

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

和《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08 号）及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五条 各行政事业单位在本标准范围内，结合本

单位实际情况制定资产配置的具体实施标准。

第四十六条 本标准是动态标准，将视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市场价格、国家标准变化等因素，适时作出必要的更新

和调整。

第四十七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